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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库〔2025〕7 号

关于开展本市 2024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
编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：

为做好本市 2024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国务院关于批

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6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

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

修订印发〈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3〕

21 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5〕2 号）等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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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扎实做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工作

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，全面准确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

收入费用，对于提升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水平，防范财政风险，

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区要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聚

焦“十四五”期间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、2024

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决算政府财务报告工作会有

关要求，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〈政府综合财务报

告编制操作指南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3〕23 号）及有关规

定，扎实有序开展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工作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注重协同推进。各区要充分认识

新时代新阶段政府财务报告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，严格

贯彻落实财政部工作要求，健全完善财政内部协调联动工作

机制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主体责任，合理统筹安排布置、

编制、审核、报送等工作。做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与部门财

务报告、财政总决算、国有资产报告、地方政府债务统计报

告的数据衔接，确保同口径数据一致。

（二）规范会计核算，夯实编制基础。各区要严格执行

财政总会计制度，规范核算反映代表政府持有的相关企业的

出资人权益、地方政府债券转贷事项、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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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贷款等。督促部门单位严格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推

动在建工程转固，按规定开展资产负债清查，认真做好公共

基础设施、政府储备物资、保障性住房、文物文化资产和应

付工程款的入账工作。持续提升会计信息质量，夯实政府综

合财务报告编制基础。

（三）重视分析应用，发挥数据价值。各区要做好历年

数据资料整理汇编，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，推进数据共享

共用。借助信息化手段，加大数据挖掘力度，探索分析指标

合理区间，综合评价本区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。找准分

析切口，深入开展专题研究，更好发挥政府决策的参谋助手

作用。

二、持续提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质量

（一）严格规范编制范围。各区应按规定编制本级和行

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，并组织辖内乡镇开展 2024 年度政府

财务报告编报工作。各区行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数据中应

包含所辖乡镇政府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、收入和费用等情况。

开发区（含园区，下同）应纳入同级政府或设立该开发区地

方政府的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合并范围，与预决算管理相

衔接。

（二）扎实开展对账抵销。各区要做好政府综合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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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编制涉及的政府内部交易事项对账抵销工作，合理把握工

作节奏，严格按照市局统一部署组织开展部门与部门之间、

财政与部门之间、不同级次政府财政之间对账，存在差异的

要认真查找原因，及时处理。督促部门单位认真按照时间节

点和具体要求开展对账工作，认真填报对账结果，为做好抵

销工作夯实基础。

（三）切实提升审核效能。各区要进一步压实审核主体

责任，结合实际情况，进一步细化完善审核要求，不断优化

审核流程，提高审核效率，及时纠正审核发现的问题。积极

配合政府财务报告审计，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要明确工作

责任和整改措施，立行立改，协调督促部门单位及其他有关

方面严格执行制度，切实加强管理。

（四）不断强化队伍建设。各区要选优配强政府财务报

告编制人员力量，加强对本区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工

作指导和培训，着力提高相关人员职业素养，打造专业化人

才队伍，注重保持干部队伍稳定性和延续性。

三、按要求报送政府综合财务报告

（一）各区应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行编报，于 2025

年 5 月 31 日前将区本级和行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电子数

据，所辖乡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电子数据报送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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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区应于市财政局集中审核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

以正式文件报送区本级和行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纸质版。

（三）市财政局将适时组织 2024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

集中审核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 2024 年度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样式

2. 2024 年度行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样式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 年 2 月 13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17 日印发


